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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荣福、张春丽、闫平、张建华、廖栩鹤、刘萌、崔永刚、陈雪祺、王彦福、

陈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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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从业人员放射防护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医学从业人员在放射性核素诊断、治疗及研究中的制度与管理要求、放射性工作场

所的防护要求、放射性药物操作的防护要求和放射性废物处理操作。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核医学从业人员的放射防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核医学从业人员 nuclear medicine practitioners  

从事放射性核素诊断、治疗及研究的医师、技术人员、护理人员、科研人员、物理师及化学师等。 

3.2  

    放射性药物 radiopharmaceutical  

用于诊断、治疗或医学研究的放射性核素制剂或其标记药物。 

3.3  

    控制区 controlled area  

在辐射工作场所划分的一种区域，在这种区域内要求或可能要求采取专门的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

以便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以及防止潜在照射或限制其程度。 

3.4  

    监督区 supervised area 

在辐射工作场所中未指定作为控制区的一个规定区域，但就该区域而言，即使通常不需要采取非专

门防护措施或安全手段，也要对职业照射情况不断进行审查。 

3.5  

    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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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被放射性核素污染，其浓度或比活度大于国家审管部门规定的清洁解控水平，并

且预计不再利用的物质。 

4 制度与管理要求 

4.1 医疗卫生机构应具有开展核医学诊疗工作资质。 

4.2 医疗卫生机构应制定核医学相关管理文件，至少包括放射工作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工作流程、

操作规程、防护规范和应急预案。 

4.3 核医学从业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并按要求接受培训。 

4.4 医疗卫生机构应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及职业健康检查，建立核医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档案。 

5 放射性工作场所的防护要求 

5.1 放射性工作场所分类见附录 A。其中Ⅰ、Ⅱ类放射性工作场所应设置控制区和监督区，控制区一

般包括使用非密封源核素的房间（放射性药物贮存室、分装及（或）药物准备室、给药室等）、显像室、

给药后候诊室、样品测量室、放射性废物储藏室、病房（使用非密封源治疗患者或受检者）、卫生通过

间、清洁用品储存场所等。监督区一般包括控制室、员工休息室、更衣室、医务人员卫生间等。放射工

作人员通道与患者通道宜分别设置，放射诊疗的入口与出口宜分开。 

5.2 放射性工作场所从功能设置上可分为诊断、治疗及研究工作场所。其功能设置要求如下： 

a) 诊断和治疗工作场所基本设置：放射性药物贮存室、分装及（或）药物准备室、（质控或）样
品测量室、给药室、给药后患者候诊室、治疗患者给药后专用卫生间、急救场所、放射性废物

间（库）、槽式放射性废水衰变池（罐）； 

b) 诊断工作场所专门设置：控制室，显像室。工作场所的出口，应便于检查后的患者直接、快速
离开医院，并尽量避开医院其他科室和人员较多的公众区域； 

c) 治疗工作场所专门设置：给药后留观室或病房（使用非密封源治疗患者）； 

d) 诊断和治疗工作场所辅助设置：清洁用品储存场所，更衣室，卫生间，淋浴间； 

e) 研究工作场所专门设置：放射性实验室。 

5.3 放射性工作场所控制区应设置独立通风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a) 涉及标记（分装）及挥发性放射性核素操作应设置通风橱（分装柜）或生物安全柜，涉及药物
制备的通风橱（分装柜）或生物安全柜及标记（分装）室房间的空气洁净度应符合相关药物管

理规范。通风橱（分装柜）或生物安全柜应进行屏蔽防护； 

b) 通气给药应安装排气系统； 

c) 通风系统的出风口应高于本建筑，通风橱（分装柜）或排气系统的出风口宜安装过滤系统并定
期更换滤膜。 

5.4 放射性工作场所应配备相应辐射防护用品（见附录 B）及放射性污染急救物品；具有监测外照射

剂量及表面污染功能的仪器。相关仪器应按规定定期检定或校准。 

5.5 放射性工作场所控制区前宜设置卫生通过间，便于工作人员进入控制区前穿戴防护用品，离开控

制区前进行监测与去污洗消。 

5.6 放射性诊疗场所及放射性实验研究场所的房间、注射台、通风橱（分装柜）或生物安全柜应按照

GB 18871规定并根据使用的放射性核素种类、能量和最大使用量采取相应屏蔽方案。 

5.7 每日放射性操作结束后（或次日工作开始前），应对放射性工作场所和器物进行场所辐射监测和

表面放射性污染监测，完成日常辐射监测记录，及时分析监测结果。若检出表面放射性污染，应按照

5.8及时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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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去除表面放射性污染应按以下顺序操作： 

a) 穿戴工作服、工作帽、一次性手套、口罩及必要的放射防护用品； 

b) 标记污染范围； 

c) 由外向内擦拭、收集放射性污染物，根据放射性核素选择不同的去污剂（加入洗涤剂的水，锝
-99m污染用 EDTA溶液，放射性碘用硫代硫酸钠溶液）进行洗消； 

d) 去污完毕进行表面污染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决定是否进行屏蔽或限制接触，定期监测，直至表
面污染水平符合 GB 18871。 

6 放射性药物操作的防护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放射性操作前应穿戴相应放射防护用品（见附录 B），佩戴个人剂量计。 

6.1.2 放射性操作中应遵守操作规程和防护规范。 

6.1.3 放射性操作结束后应将使用过的手套、口罩、帽子弃于放射性废物桶中，进行个人衣物表面、

皮肤、手等污染监测。脱去放射防护用品，洗手。若有放射性污染，应及时去污洗消。 

6.2 标记、分装操作 

6.2.1 放射性药物标记、分装应在标记室内的通风橱(分装柜)、生物安全柜或热室内进行。 

6.2.2 宜使用药物分装装置分装药物。 

6.2.3 通风橱（分装柜）或生物安全柜台面应采用光滑、易除污的材料。 

6.2.4 标记、分装完成的放射性药物应放置在防护容器中。 

6.3 给药操作 

6.3.1 不同放射性药物的给药方式及防护措施、防护用品参见附录 B。 

6.3.2 应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内进行。 

6.3.3 放射性药物不再使用时，应按照 6.5放射性废物处理。 

6.3.4 当操作人员发生针刺伤事件时，应根据应急预案，迅速去污并给予医学处理。 

6.4 诊断、治疗及实验操作 

6.4.1 进行仪器质量控制、校正，检查摆位、定位，药物放射性计数测量等放射性诊断操作时，应做

好个人放射防护。 

6.4.2 治疗操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医护人员应在防护安全保障条件下与给药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b) 医护人员进入放射性治疗病房前应按照 6.1 放射性操作基本要求进行穿戴准备。放射污染物

（如患者呕吐物）应按照 5.8放射性污物去除方法处理； 

c) 医疗应急处理应按照医疗应急预案执行； 

d) 患者出院后，应按照 5.7、5.8和 6.5对放射性核素治疗病房进行表面放射性污染监测和场所

辐射监测及放射性废物处理。 

6.5 放射性废物处理操作 

6.5.1 放射性工作场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应按照 GB 18871及相关规定执行。放射性废物处理过程应做

好个人放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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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放射性操作区域应放置放射性废物桶，桶外应贴上放射性标识。 

6.5.3 放射性废物应按放射性核素半衰期及衰变类型及时进行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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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放射性工作场所分类 

放射性工作场所分类的加权活度计算见表A.1。 

表A.1 放射性工作场所分类 

分类 
日操作最大量放射性核素的加权活度 

（MBq） 

Ⅰ ＞50000 

Ⅱ 50～50000 

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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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规临床诊疗及研究用放射性核素防护表 

对于核医学科临床诊断、治疗及科学研究中所用的放射性核素及相应防护措施，表B.1给出了具体

的核素名称、射线能量、种类、给药方式及具体防护措施。 

表B.1 常规临床诊疗及研究用放射性核素防护表  

放射性核素

名称 
射线能量（射线种类） 

药物分装及

给药方式 
防护措施及防护用品 

锝-99m
（99mTc） 

140 keV，纯 γ射线 

注射给药 
应采用铅注射台或铅注射车给药 
宜采用注射器铅套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口服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通气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应佩戴过滤式防护面罩 
受检者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碘-131（131I） 
610 keV，β-射线；364 keV，γ
射线 

药物分装 
分装系统应采用至少 30 mm铅当量屏蔽防护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佩戴口罩 

注射给药 
应采用铅注射台或铅注射车给药 
宜采用注射器铅套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佩戴口罩 

口服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佩戴口罩 

氟-18（18F）
及其它正电

子核素 
511keV，γ射线 

药物分装 
分装系统应采用至少 50 mm铅当量屏蔽防护 
应重视时间防护 

注射给药 
应采用铅注射台或铅注射车给药 
宜采用注射器铅套 
应重视时间防护及距离防护 

锶-89（89Sr） 1.463 MeV，β-射线 注射给药 宜采用有机玻璃防护 

磷-32（32P） 1.709 MeV，β-射线 
敷贴或介入

给药 
宜采用有机玻璃防护 

铼-186
（186Re） 

1.076 MeV，β-射线；0.939 MeV，
β-射线；137 keV，γ射线 

注射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宜采用注射器铅套 

铼-188
（188Re） 

2.13 MeV，β-射线；1.98 MeV，
β-射线；155 keV，γ射线 

注射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宜采用注射器铅套 

镥-177
（177Lu） 

497 keV，β-射线； 208 keV，γ
射线；113 keV，γ射线； 

注射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宜采用注射器铅套 

碘-125（125I） 35 keV，γ射线 植入给药 应穿戴铅防护服（铅脖套、铅衣）及铅眼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